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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研究

2014 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

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

度，并在参保人员缴费和基础养老金发

放环节实施财政补贴，全国各地陆续因

地制宜地出台了本地的城乡居民养老保

险的实施政策，并规定了相应的财政补

贴政策。本文以河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

老保险政策文本为基础，探究该省各级

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的情

况、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的策略，期望通

过河南省的个案分析，为进一步完善河

南省乃至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

政补贴政策提供参考。

河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

政策的现状

2014 年 2 月，河南省正式启动实施
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，政府财政

从“入口补贴”和“出口补贴”两方面，

分别对一般参保人员缴费和基础养老金

发放以及特定人群进行补贴。

从入口补贴来看，河南省主要对以

下三个方面实施补贴 ：一是对一般参保

人员缴费的财政补贴。目前，河南省城

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从 100—5000 元共

设 16 个缴费档次。对选择 100—400 元

档次标准缴费的，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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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 30 元，其中省财政每人每年补贴

20 元，省辖市财政每人每年补贴不低于

10 元 ; 对选择 500 元及以上档次标准缴

费的，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 60 元，

其中省财政每人每年补贴 40 元，省辖市

财政每人每年补贴不低于 20 元。省直管

县（市）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全部由省

财政承担。二是“多缴多补”增发的缴

费鼓励补贴。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

的，河南省规定由县（区）财政给予适当

鼓励，具体补贴办法由县（市、区）政府

制定。三是对特定群体的缴费补贴。河

南省对于特定群体的缴费补贴，全部由
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财政负担。具体表现

为 ：对重度残疾人或长期贫困残疾人等

缴费困难群体，为其代缴最低档次标准

100 元的养老保险费 ; 对烈士遗属、领证

的独生子女父母和计划生育双女父母，

基本上给予 100 元的缴费补贴。

从出口补贴来看，河南省财政补贴

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：一是提高基

础养老金发放标准的补贴。目前，河南

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

低标准为每人每月 80 元，其中 70 元为

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，由中央财

政负担 ；在此基础上，省、市对符合领

取条件的参保人每人每月增加 5 元基础

养老金（按 6∶4 比例分担），省财政负担

3 元，省辖市财政负担 2 元 ；县（市、区）

确定的基础养老金补贴标准每人每月不

低于 5 元。二是“长缴多得”加发的基础

养老金补贴。对长期缴费的 , 河南省规

定可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的加发标准 ,

具体办法、资金分担比例由本级政府确

定。目前，河南省实施此政策的一些市

（县）均采用的是定额加发的方式，如郑

州市和巩义市财政对个人连续缴费满15

年或累计缴费满 20 年后，个人每多缴 1

年，领取待遇时，每人每月加发基础养

老金 2 元 ；唐河县财政对连续缴费满 15

年后，每多缴费 1 年，享受待遇时每月

增发基础养老金 1 元。三是对特定群体

增发的基础养老金补贴。河南省一些县

（市），对特定群体增发一定的基础养老

金补贴。如固始县、唐河县、鹿邑县和

许昌市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，对符合领取

待遇条件的烈士遗属、领证的农村独生

子女父母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户父母，

每人每月分别增发 10 元、10 元、20 元和

40 元的基础养老金。

河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

政策现存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财政补贴政策的激励性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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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河南省缴费补贴档次较少，

全省针对现有的 16 个缴费档次仅有两

个缴费补贴档次，即选择 100—400 元档

次标准缴费的，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

年 30 元 ；对选择 500 元及以上档次标

准缴费的，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 60

元，仅仅是执行了国家规定的两个最低

缴费补贴档次。缴费补贴档次过少，多

缴多得的差异化不够，不利于激励参保

人员选择较高缴费档次缴费。河南省信

息系统抽样调查显示，河南省超过 90%

的参保居民选择 100 元的最低缴费档

次，选择 500 元以上缴费档次的比例还

不足 5%。较低的缴费档次在领取待遇

时养老金水平无法完全满足未来养老保

障需求，更不利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

险的可持续发展。

此外，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
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

见》中规定，“对长期缴费的 , 可适当提

高基础养老金的加发标准”，但在实际

中执行得并不理想，且不说实行的地方

较少，即便是实施该项政策的地方，每

多缴费 1 年，享受待遇时每人每月只增

发基础养老金 1—2 元，激励作用十分有

限，影响了参保人员特别是年轻人长期

缴费的积极性。

（二）财政补贴标准偏低

从对一般参保人员缴费补贴来看，

目前河南省最高的缴费补贴标准为每人

每年 60 元，低于同为中部地区的吉林

（170 元）、江西（95 元）、山西（80 元）和

内蒙古（75元）。尤其是与西部10省（市、

自治区）相比，除与甘肃持平外，其余 9

省（市、自治区）均高于河南，甚至有些

省份高出河南两倍之多。

从对基础养老金的财政补贴来看，

有统计显示，2017 年全国有上海、浙江、

江苏、青海、宁夏、内蒙古、河北和河南

8 个省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相继提高了基

础养老金标准，分别提高到 850 元、135

元、125 元、155 元、120 元、110 元、90

元和 80 元。扣除中央财政对基础养老金

的补贴外，以上各地财政对基础养老金

的补贴依次为 815 元、100 元、90 元、85

元、50 元、40 元、20 元和 10 元。由此可

以看出，在提标的 8 个省（直辖市、自治

区）中，河南基础养老金标准和财政补

贴都是最低的。

（三）财政补贴的分担不合理，县级

财政负担过重

从“入口补贴”来讲，县级财政负担

较重。首先县（区）财政要对一般参保人

员缴费负担一定的补贴。如郑州市，对

100—5000 元的 16 个缴费档次，规定了

40—220 元不等的财政补贴标准，对此

补贴标准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要负担 50%

的比例。其次，县（区）财政要对选择较

高档次标准缴费的给予适当鼓励。如固

始县，对选择不同档次标准缴费的，在

省财政给予每人每年一定数额财政补贴

的基础上，县财政还根据缴费档次的高

低再分别补贴 5—40 元。再次，县（市、

区）财政对于特定群体的缴费进行全额

补贴。以该省 10 个省直管县为例，对重

度残疾人或长期贫困残疾人等缴费困难

群体，均为其代缴 100 元最低档次标准

的养老保险费 ；对烈士遗属、领证的独

生子女父母和计划生育双女父母的财政

补贴基本上都是 100 元。

就“出口补贴”而言，县级财政负

担更加繁重。一是县（区）财政要负担对

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的补贴。在中央确

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基础上 , 河南省对

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每人每月增加10

元基础养老金，其中省、省辖市负担 5

元（按 6 ∶ 4 比例分摊）, 县（市、区）确

定的基础养老金补贴标准每人每月不低

于 5 元。二是对长期缴费的，可适当提

高基础养老金的加发标准，具体办法、

资金分担比例由本级政府确定，这就意

味着，如果县级政府出台此项政策，相

应的基础养老金的加发资金由县级财政

负担，尽管目前河南省此政策未完全推

开，但实质上政策口子已开，县（区）财

政负担是潜在的。三是对特定群体领取

养老金的财政补贴 , 如前所述的鹿邑县

和许昌市各县（市、区），对符合领取待

遇条件的烈士遗属、领证的农村独生子

女父母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户父母，每

人每月分别增发 20 元和 40 元的基础养

老金。最后，也是应该特别注意的是，

县（区）财政要负担潜在的且未来可能

压力巨大的“平均余命”个人账户养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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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的发放。河南省依据国家政策规定，

参保人员到 60 岁领取养老金时，每月从

个人账户的领取额就是个人账户里的储

存额除以计发月数，目前个人账户养老

金的计发月数是 139 个月，即 11.6 年，

换言之，就是在 71.6 岁时参保人员个人

账户中的全部养老金将取完。如果参保

人寿命较长，个人账户储存额不足以支

付时，将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财政负担。

随着我国“平均余命”的不断增长，这对

本来就不宽裕的河南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

财政将是一项不小的支出负担。

（四）财政补贴缺乏正常的动态调

整机制

自 2011 起，河南省先后 3 次对城乡

居民基础养老金的财政补贴标准进行了

调整。2011 年上调了 5 元（基础养老金

最低标准由原每人每月 55 元，提高至每

人每月 60 元），2014 年上调了 3 元（基础

养老金最低标准由原每人每月 75 元，提

高至每人每月 78 元），2017 年上调了 2

元（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原每人每月

78 元，提高至每人每月 80 元）。从调整

的频次来看，基本上是每 3 年调整一次，

时间间隔稍长，财政补贴并没有每年随

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作出调整 ；从调整的

幅度来看，由 2011 年的 9.09%、到 2014

年 的 4.76%，再 到 2017 的 3.33%，调 整

幅度逐步下降 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每

次对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补贴标准调

整的依据不详，尚未建立起真正根据国

家要求和经济发展、物价变动等情况进

行适时、适当调整的财政补贴动态调整

机制。

（五）以财政补贴为主要来源的基

金管理运营不力，存在贬值风险

目前，河南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

金以县级管理为主，将城乡居民养老保

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 , 实

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, 并按照国家统一规

定投资运营 , 实现保值增值。过低的基

金统筹层次，不仅使基金分散、难以形

成规模效益，影响基金的保值增值，而

且还容易受地方政府行政干预，产生基

金被挪用、漏损等方面的安全隐患。从

实际情况来看，出于基金安全性的考

虑，河南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只是

存入银行（定期存款按 1 年期利率计息，

活期存款按 3 个月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利

率计息），投资渠道很窄，投资方式单

一，收益率较低，面临严重的贬值风险。

完善河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

贴政策的对策建议

（一）完善财政补贴激励机制，实现

“多缴多补”“长缴多得”的政策目标

针对河南省缴费补贴档次较少、参

保缴费激励不足的现实，建议首先要增

加缴费补贴档次，对目前的 16 个缴费档

次逐一设定有“吸引力”的财政补贴标

准，建立多梯度、累进性的政府财政缴

费补贴机制，使政府财政补贴随缴费档

次的提高而逐步增加，真正实现“多缴

多补”“多缴多得”的政策设计初衷。同

时，还应尽快完善“长缴多得”的基础养

老金发放激励机制，探索建立递进式的

年限养老金增发制度，根据缴费年限区

间，分别增加基础养老金计发比例。具

体可以实际缴费年限 15 年为基准，缴

费年限在 16—20 年区间，每年可增发

0.5％的基础养老金 ； 21—30 年区间，每

年可增发 1％的基础养老金 ； 30 年以上

的，每年可增发 2％的基础养老金。从制

度设计层面上鼓励城乡居民早参保、长

缴费。

（二）适度提高财政补贴标准，建立

和完善基础养老金待遇的正常调整机制

应建立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、物

价变动情况、收入水平以及消费支出水

平等相联动的基础养老金待遇调整机

制，使全省城乡居民切实分享当地社会

经济发展的成果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

义。具体可借鉴成都市城乡居民养老金

待遇的正常调整机制，充分考虑在职人

员工资增长率、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

增长率、物价指数等因素，设定养老金

待遇的调整幅度，每两年甚至每年调整      

一次。

（三）建立合理的财政补贴分担机

制，减轻县级财政过重的补贴负担

在目前中央规定的基础养老金补助

标准（70 元 / 人 / 月）的基础上，对本省

现提高的 10 元基础养老金，改由省、市、

县三级政府财政均摊，以后再提高的部

分也按此比例执行 ；对“长缴多得”加

发的基础养老金和潜在的“平均余命”

个人账户养老金发放部分，也不能仅仅

由县区财政单独承担，省、市两级政府

财政也应分担一定的比例，也可实行

省、市、县三级政府财政均摊，改变目

前全省各级财政负担“上轻下重”态势，

减轻县级财政过重的补贴负担。

（四）逐步提高基金统筹层次，拓展

基金投资运营渠道

首先要逐步提高基金统筹层次，实

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管理，并

借鉴目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委托全

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进行托管的经

验，由省政府委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

事会托管全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，

商定托管收益率与超收分成比例，实现

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。其

次，随着基金规模的扩大，可考虑拓展

基金投资运营渠道，一方面可委托专业

投资机构进行投资运营，专业化的运作

在兼顾安全的同时还能注重优化基金资

产组合结构 , 更有利于基金的保值增值 ,

而且基金管理的透明度高 , 便于监督 ；

另一方面可将基金投放到国家大型、特

大型建设项目上，如正在实施的“西气

东输”“西电东送”及西部大开发的一些

大型、特大型开发项目等，既支援了国

家建设 , 又可化解基金风险 , 还可获得

较高的回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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